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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  

 
2005 年 5 月 6 日  

 
 
總目 149－政府總部：生福利及食物局  
分目 700 一般非經常開支  
新項目「撥款予撒瑪利亞基金」  
 
 

請各委員批准一筆為數 2 億元的承擔額，以便撥款
予撒瑪利亞基金。  

 
 
問題  
 
 撒瑪利亞基金 (下稱「基金」)的款項不足以為貧困病人提供經濟援
助。  
 
 
建議  

 
2 .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建議向基金提供 2 億元撥款。  
 
 
理由  
 
3 .  基金設立的目的是為貧困病人提供經濟援助，以應付治療過程中

所需要、但公營醫院／診所的住院費或門診診症收費並未包括在內的

某些醫療項目或新科技的費用。這些項目包括昂貴的藥物、外科植入

物／義肢及消耗品、病人購買的家用項目 (如輪椅和家用呼吸器 )，以及
公營醫院沒有提供的昂貴療程 (如伽馬刀治療以及在海外抽取骨髓 )。這
些項目的費用可以十分高昂，例如每個自發性體內去顫器的費用便可

高達 15 萬 8 ,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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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基金並非依靠一筆捐贈而創立。基金自 1950 年成立以來，一直以
滾動帳目方式運作，主要依賴每年新取得的收入來應付開支。基金的

主要資助來源一向是私人捐款。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下稱「綜援」 )受助
人如向基金申請援助，政府會把用於受助人的實際開支發還給基金。

不過，醫院管理局 (下稱「醫管局」 )能募集的私人捐款並不穩定，基金
須不時依賴政府的撥款資助 註，才可應付開支。過去五年基金從上述來

源取得的收入表列如下：  
 

資助來源  2 0 0 0 - 0 1  
(百萬元 )

2 0 0 1 - 0 2  
(百萬元 )

2 0 0 2 - 0 3  
(百萬元 )

2 0 0 3 - 0 4  
(百萬元 )  

2 0 0 4 - 0 5  
(百萬元 )

慈善機構捐款  18 .6  12 .7  20 .8  14 .0  16 .0  

政府發還綜援受

助人的自資購買

醫療項目的費用

21 .2  23 .1  26 .9  26 .3  34 .5  

政府一次過撥款 8 . 0  -  9 . 0  -  -  

政府的指定捐贈

基金  
-  2 . 0  -  2 . 0  2 . 0  

總計 47 .8  37 .8  56 .7  42 .3  52 .5  

 
5 .  隨科技的發展和人口老化，病人對基金的需求日增。基金的受

惠人數由 1 9 9 5 - 9 6 年度的 617 人 (總開支為 1 ,070 萬元 )增至 2 0 0 4 - 0 5 年
度的 3  686 人 (總開支為 9 ,920 萬元 )。過去五年的有關數字表列如下－  
 

 2 0 0 0 - 0 1 2 0 0 1 - 0 2 2 0 0 2 - 0 3 2 0 0 3 - 0 4  2 0 0 4 - 0 5

獲批准的申請數目 2  161  2  754  3  065  2  913  3  686  

總 開 支

(百萬元 )  
34 .9  41 .7  47 .9  48 .7  99 .2  

 

                                                 
註 自 1995-96 年度起，政府向撒瑪利亞基金提供的撥款資助，包括在 1995-96 年度撥給
指定捐贈基金的 2,000 萬元 (撒瑪利亞基金每年可提取 200 萬元 )，以及分別在
1997-98、 2000-01 和 2002-03 年度提供的一次過撥款，總額達 2,17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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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6 .  從上表可見，直至在 2004-05 年度開支飈升至 9,920 萬元之前，基金
一直大致上收支平衡。基金在 2004-05 年度開始時的現金結餘為 850 萬元，
在扣除年內收入後，截至 2 0 0 5 年 3 月 3 1 日累積赤字約達 3 , 8 3 0 萬元。
基金在 2 0 0 4 - 0 5 年度的主要開支項目的分項數字載於附件 1。  
 
7 .  導致基金開支大幅增加的三項主要因素包括－  
 

( a )  私人及其他慈善來源捐助貧困病人的款項減少。2 0 0 4 - 0 5 年度
最明顯的轉變，是一項由一間主要慈善機構提供的五年資助

計劃在 2004 年 7 月結束。自 1999 年起，該計劃每年的撥款
額高達 2 ,500 萬元，一直協助肩負基金的部分財政負擔，為有
經濟困難而又需要新面世的醫療項目的病人提供另一個援助

途徑。由於計劃結束，病人對基金的資助需求大增。  
 
( b )  醫療技術突飛猛進及人口老化。鑑於醫療技術的發展日新月

異，利用先進醫療項目治理病人的機會愈來愈多，而這些項

目往往都相當昂貴。先進醫療項目的高昂成本，對基金造成

沉重的財政壓力。另一方面，人口老化的問題令中風、心臟

病、殘疾和其他長期疾病的患者人數增加。預計日後會有更

多年長病人向基金求助。從三種與心臟病有關的自資購買醫

療項目上，亦即經皮徹照冠狀血管成形術 (俗稱「通波仔」 )、
起搏器及自發性體內去顫器，可看到以上兩項因素對基金構

成的影響。目前，每一宗使用經皮徹照冠狀血管成形術的個

案，費用是 1 萬至 4 萬 8 ,000 元；每個起搏器的費用介乎 1 萬
至 3 萬 6,000 元；而每個自發性體內去顫器的費用則介乎 13 萬
8 ,000 至 15 萬 8 , 0 0 0 元。在 1 9 9 6 - 9 7 年度，共有 708 名病人獲
資 助 有 關 經 皮 徹 照 冠 狀 血 管 成 形 術 及 起 搏 器 的 支 出 。 在

2 0 0 3 - 0 4 年度，基金和 ( a )段所述資助計劃合共為 1  882 名病人
提供有關經皮徹照冠狀血管成形術、起搏器及自發性體內去

顫器的資助。這類受助人的數目在 2004-05 年度飈升至 2 268 宗。
在 2004-05 年度，基金和 ( a )段所述資助計劃在這三種由病人
自資購買的醫療項目 (即經皮徹照冠狀血管成形術、起搏器及
自發性體內去顫器 )的開支達 7 ,140 萬元，佔總開支的 71%。
在 2 0 0 3 - 0 4 年度，這三種項目的開支則為 5 ,560 萬元，即在一
年內增加了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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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2004 -05 年度的藥物開支大幅增加。單是購買 I ma t i n i b (加以域 )
一種藥物已令基金增加了 2 ,000 萬元開支。其他可向基金申請
資助購買藥物的開支亦已由 230 萬元增至 720 萬元，增幅超
過兩倍。隨着醫藥的急速發展，我們有理由相信基金在藥物

方面的開支將會繼續大幅增加。  
 
8 .  醫管局已制定基金未來三年 (2005 -06 至 2 0 0 7 - 0 8 年度 )的收支預
算。預算收入是假設私人捐款將維持在 2 0 0 4 - 0 5 年度的水平，以及政府
發還給基金為綜援受助人作出開支的款額預計每年增加約 20%。預算
開支是假設藥物開支每年增加約 3 ,000 萬元，而其他項目是根據過往趨
勢作出預算。基金在 2 0 0 5 - 0 6 至 2 0 0 7 - 0 8 年度的預計數字和預算赤字如
下－  
 

  2 0 0 5 - 0 6  
(百萬元 )  

2 0 0 6 - 0 7  
(百萬元 )  

 2 0 0 7 - 0 8  
(百萬元 )  

預算收入   60 .2   69 .0    77 .2   

預算開支   126 .4   167 .8    214 .7   

年度盈餘／赤字  ( 6 6 . 2 )   ( 9 8 . 8 )    ( 1 3 7 . 5 )   

 
9 .  從上文可見，基金的撥款需求在今後數年會遠遠超出其收入，而

這個差距只會不斷擴闊。當局十分明白需要檢討撥款安排，以確保基

金可持續運作。我們亦知道導致基金撥款需求激增的主因，是科技發

展及人口老化，兩者都對我們的公營醫護系統有更深遠的影響。因此，

當局計劃在現正進行的醫療融資和醫管局資助安排的計劃和討論中，

一併研究基金的長遠撥款安排。為了讓全港市民有足夠時間就上述事

宜達致共識，我們建議政府向基金提供一次過撥款，以應付基金至少

到 2 0 0 6 - 0 7 年度的預計撥款需求。與此同時，我們會與醫管局探討是否
有其他新的方法，可以為基金募集私人捐款。  
 
 
對財政的影響  
 
10 .  我們建議向基金提供 2 億元的一次過撥款。這項建議不會為政府
帶來經常財政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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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資料  
 
11 .  目前，公營醫院╱診所的住院費或門診診症收費均獲得政府大幅
資助，資助範圍廣泛，包括各類醫療服務、醫療程序和診症服務。不

過，對於醫院沒有購備而住院費又不包括的一些醫療項目，病人便需

要自資購買。這些項目包括昂貴的藥物、外科植入物／義肢及消耗品、

病人購買的家用項目 (如輪椅和家用呼吸器 )，以及公營醫院沒有提供的
昂貴療程 (如伽馬刀治療以及在海外抽取骨髓 )。昂貴的資本設備可令較
多病人受惠，而病人自資購買的醫療項目則不同，只能植入個別病人

體內，或只用在病人身上一次。由於有關項目的費用高昂，因此，醫

院不可能在基準預算內購備這些項目，作為常規的庫存項目。  
 

 
 
 
 
 
 
 
 
附件2 

12 .  基金是在 1950 年由立法局決議通過成立的一項信託基金，目的是
為貧困病人提供經濟援助，以應付自資購買醫療項目的費用。醫管局於

1991 年 1 2 月 1 日從當時的醫院事務署接管基金。由基金資助的所有項
目，均須通過嚴格審查後才獲資助購買。為確保適當運用基金，醫管局

採用一套編訂定優次機制，審核和評估新科技項目，務求善用公共資

源。評估過程會考慮以下因素：功效、效用和成本效益；公平和公正地

運用公共資源，集中向需求最為殷切的範疇提供有效協助；以及社會價

值 觀 和 專 業 人 士 及 病 人 的 意 見 。 基 金 現 時 資 助 的 項 目 一 覽 表 載 於

附件 2。  
 
13 .  向撒瑪利亞基金提出的個別資助申請，會由醫務社工按下列準則
審批－  
 

( a )  病人的家庭收入；  
 
( b )  病人的家庭儲蓄存款總額；  
 
( c )  考慮 ( a )項時參考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以及  
 
( d )  考慮 ( a )及 ( b )項時考慮有關醫療項目的實際費用。  

 
除上述準則外，病人所面對的特殊社會經濟因素／情況亦會獲得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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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我 們 已 在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2 0 0 5 年 4 月 1 8 日 的 會 議 上 ，就 提 供
2 億元一次過撥款予基金的建議徵詢委員的意見。與會委員均支持有關
建議。大部分委員對基金能否長遠維持運作表示憂慮。他們促請當局

加快有關醫療融資的工作，醫管局則應探討是否有其他新方法可為基

金募集私人捐款。委員亦知悉醫管局有意修訂涉及昂貴藥物個案的評

估準則，讓病人更加安心，以及確保這類個案由醫務社工作出比較一

致的處理。當局承諾在適當時候就修訂準則諮詢事務委員會。  
 
15 .  有委員認為，醫管局應把所有藥物包括在公營醫院及診所的標準
收費內，不論藥物是否昂貴，而並非要求有經濟能力的病人支付費用

及以基金為貧困病人提供經濟援助。當局已審慎考慮此事，但仍然認

為由於資源有限，公帑應用於最有需要的病人身上。我們必須明白，

以昂貴藥物為一名病人提供治療的機會成本，可為更大數目的病人提

供有效治療。為了在最大程度上促進廣大市民的健康利益，我們深信

讓有能力的病人參與承擔這些高昂藥物的費用是合理的做法。不過，

貧困病人可繼續透過基金獲得所需的經濟援助。我們已向事務委員會

發出文件，向有關委員闡釋我們的立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200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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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瑪利亞基金在 2 0 0 4 - 0 5 年度  
獲批准的申請數目和開支  

 

項目  個案數目  金額  
(百萬元 )  

心臟起搏器  416  14 .1  

經 皮 徹 照 冠 狀 血 管 成 形 術 (俗 稱 「 通 波
仔」)和其他介入性心臟科所需的消耗品  

1  772  50 .5  

眼內鏡  874  1 .4  

家用設備、器具和消耗品  118  1 .2  

藥物 ( I ma t i n i b 除外 )  166  7 .2  

I ma t i n i b (或「加以域」 )  117  20 .0  

在私家醫院進行的伽馬刀手術  37  2 .3  

在外國抽取骨髓的費用  8  1 . 0  

肌肉感應電力義肢／特別訂製的義肢／

義肢矯形服務、物理治療和職業治療服

務所需的器具  

178  1 .5  

個案總數和有關開支  3  686  99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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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瑪利亞基金現時資助的醫療項目一覽表  
 
 
自資醫療項目  
 

i .  經皮徹照冠狀血管成形術 (俗稱「通波仔」)和其他介入性心臟
科所需的消耗品  

i i .  心臟起搏器  
i i i .  眼內鏡  
i v .  肌肉感應電力義肢  
v .  特別訂製的義肢  
v i .  義肢矯形服務、物理治療和職業治療服務的器材家用器具和

消耗品  
v i i .  生長激素和干擾素  
v i i i .  家用器具和消耗品  
i x .  在私家醫院進行的伽瑪刀手術  
x .  在外國抽取骨髓作骨髓移植之用  

 
 
經證實有顯著療效但超出醫管局一般資助服務範圍內所提供的極度昂

貴藥物  
 

i .  為女性癌症病人處方的紫杉醇 ( P a c l i t a x e l )  
i i .  為血癌病人處方的 l i p o s o ma l  a m p h o t e r i c i n  B (新的抗真菌療

法 )  
i i i .  為 慢 性 骨 髓 性 白 血 病 病 人 和 胃 腸 道 基 質 腫 瘤 病 人 處 方 的

I ma t i n i b (加以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